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0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510525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員工子女就讀美和科技大學，領有該校「獎勵新生入學實施

辦法」按入學方式分別給予獎金或比照國立科技大學收費標

準之獎助學金，該獎助學金係屬一般助學金性質，得依規定

請領子女教育補助，惟如實際繳納之學雜費（學費及雜費金

額扣除助學金之數額）低於子女教育補助表定數額者，僅得

補助實際繳納數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105年10月7日美科大學

字第1050009630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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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臺南市政府 書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吳昕霏
電話：063901132
傳真：062982507
電子信箱：theyee@mail.tainan.gov.tw


